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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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C STRAIT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和 協 海 峽 金 融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

澄清公告

茲提述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有

關涉及可能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期滿終止的公佈（「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澄清並進一步說明，該公告所述之終止之諒解備忘錄，為本公司於二

零一六年二月五日，與Clements Enterprises Limited所訂立之諒解備忘錄，內容為

可能收購一家從事國內手機即開型彩票系統、遊戲及服務的設計、開發及建設以

及分銷基於手機遊戲的彩票產品的公司。該終止之諒解備忘錄與本公司分別與二

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及四月二十一日與億贊普（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簽署並同時

公告之諒解備忘錄及補充諒解備忘錄並無關聯。

董事會同時希望進一步通知公司股東與投資人，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

十三日及四月二十一日與億贊普（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簽署之諒解備忘錄及補充諒

解備忘錄關於本公司擬收購目標公司（即國際商業結算有限公司，前稱錢寶國際

商業結算有限公司，「 IBS」）全部已發行股份之建議交易仍在進程中。 IBS於香港

註冊成立且主要面向全球市場，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部署全球金融結算網

絡，為全球貿易和消費提供國際結算服務。就該建議收購事項，本公司仍然在全

力進行盡職調查等所需要之工作。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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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者外，該公佈內之所有資料內容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光森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黃光森先生、謝力

先生及趙鐵流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王旭博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張華強先生、艾秉禮先生、張華弟先生及何振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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